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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01

第1条 编制目的

第2条 规划范围

第3条 规划期限

第4条 研究内容

第5条 规划依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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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编制目的

为整合蓟州区文化资源，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统筹文化设施布局，

完善蓟州区城乡文化设施布局体系，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标准和水

平，落实天津市文化设施布局的上位规划要求，结合蓟州区文化设施

规划建设现状与国土空间规划定位、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总体要求，推

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配合其他专项设施规划，编制蓟州区文化设

施布局规划（文旅融合）（2021-2035年）。

第2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空间范围为蓟州区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1590平方千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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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1—2035年，近期到2025年，远期至2035年。

第4条 研究内容

文化设施分为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设施两个系列。

本规划重点研究文化设施中属于蓟州辖区内的公共文化设施。

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展览馆、美术馆、

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设施。

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调整和政策引导，规划不确定其建

设指标和规模，仅提出行动指引和近期建设项目。

设施分类 设施内容

图书阅览类 图书馆（总、分馆）

博物展览类 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等

文化活动类 群众艺术馆及文化馆（站）、街道（乡镇）级基层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级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等

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

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它们既是收藏、研

究、展示、组织艺术活动的公益性机构，也是人们进行文化活动的

重要载体。本次规划将公共文化设施分为图书阅览类、博物展览类、

文化活动类三大类。

文化产业设施主要研究《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中的

文化核心领域。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

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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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20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6.《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7.《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

8.《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67号）

9.《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15》（2015）

10.《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

11.《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2015）

14.《天津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

15.《天津市境内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

16.《天津市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1年版）

17.《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2018)

18.《关于加强我市群众文化设施建设提升营商环境的通知》

19.《关于及时推动对标京沪提升我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报送有关工作落实情况的函》

20.《天津市蓟州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21.《天津市蓟州区乡村休闲旅游规划》（过程稿）

22.《天津市明长城保护规划》

23.《蓟州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

24.《天津市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

25.《蓟州区国土空间规划（2018-2035年）》（阶段成果）

26.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第5条 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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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目标和主要指标

02

第6条 指导思想

第7条 规划原则

第8条 总体目标

第9条 具体目标

第10条 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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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条 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增强

城乡文化软实力，以更高水平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各种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以高

质量文化供给更好地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坚持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

量相统一。充分彰显蓟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魅力，

通过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提供物质载体和空间保障。

第7条 规划原则

文旅融合、主客共享，实用高效的原则。

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均等便利的原则。

布局合理、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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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总体目标

既要满足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的需要，又要满足市民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要，既要满足游客观文品史、体验生活的需求，又要满足

当地居民文化娱乐与文化教育的需求。基于蓟州区历史人文特色与

基础，围绕蓟州区规划定位 ，努力提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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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 具体目标

构建涵盖两大系列，六大文化核心领域、三个层级的文化设施

服务新体系。扩大公共文化设施的覆盖范围，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

服务能力，为承载蓟州区历史文化底蕴，提高区域文化影响力和满

足群众文化需求提供空间载体。逐步完善蓟州区文化设施层级结构，

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标准和水平。

第10条 主要指标

两大系列

六大核心

三个层级

本次规划将文化设施分为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设
施两大系列。

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
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

结合蓟州区自身特点，分为区级及以上、乡镇（街道）
级和村（社区）级三级。

近期（2021-2025年）：至2025年区级文化馆、图书馆全部达

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一级场馆评定标准；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

到1250 ㎡/万人以上（引导性指标）；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

积达到 435㎡/万人以上（引导性指标），同时建议预留3—5

公顷文化设施发展用地，为今后文化设施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远期（2025-2035 年）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常住人口

平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美术馆、博物馆等建筑

面积）达到2000 ㎡/万人以上（引导性指标）；群众文化建

筑面积达到950㎡/万人以上（引导性指标）。

8



公共文化设施分级
体系与配置标准

03

第11条 分级体系

第12条 配置标准

第13条 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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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及以上公共文化设施

第11条 分级体系

蓟州区公共文化设施分为区级及以上、乡镇（街道）级和村

（社区）级三级，重点对区级及以上、乡镇（街道）级公共文化设

施进行布点规划，对村（社区）级设施进行规划指引。

第12条 配置标准

区级及
以上

村
（社区）

乡镇
（街道）

区级文化设施以及落户在区内的市级文化设施和国家级文化设施，
主要是指区级以上财政及单位、国有企业投资的文化设施以及设施
具有较大影响力，并且规模达到国家行业评级标准的设施

乡镇（街道）级文化设施主要是指乡镇及街道（居住区）配套建设
的文化设施

村（社区）级文化设施主要是指乡村和社区配建的文化设施。

通过现有文化设施相关标准和政策文件分析，结合蓟州区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与建设要求，对各级各类文化设施进行配置

标准研究。

配置规模需按地区的规划常住人口进行核算，并依据相关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进行配置；

区级公共文化设施主要包括区级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按照服务人口和行

政区划需求，以“补短板，显特色”为思路，确定区级重点建设设

施。建议预留3—5公顷，为今后文化设施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设施名称 服务人口（万人） 建筑面积 (㎡) 设置要求

公共图书馆 100～150 13500～20000 必须设置

20～100 10000~13500

文化馆 ＞50 ＞6000 必须设置

20～50 4500-6000

博物馆 —— 4000-10000 必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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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乡镇）级公共文化设施

乡镇（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主要包括各乡镇的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和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

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根据 10-15 分钟生活圈进行配置， 15分

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根据 10-15 分钟生活圈进行配置，5-10 

万人设置 1 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

心），街道图书馆（分馆）、街道文化馆（分馆）可结合其进行设

置，服务半径不大于 1000 米，并且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进行设置。

按《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要

求，根据控规单元和规划人口设置。5-10万人规模设置一处，用地

规模3000-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6000平方米。不足五万人可

以按最低规模配置。

乡镇结合各乡镇人口设1-2处综合文化站或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服务半径不大于5000米。建议结合各乡镇特点，适当调整文化

服务内容和用地规模、建筑面积。可结合党群服务中心设置。鼓励

增建特色文化旅游设施，依据规划人口规模配建文化设施。

依据天津市 2017年底制定出台的《天津市乡镇（街道）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与服务规范》,逐步改善街镇文化站设施条件。根

据《关于落实<对标京沪提升我市营商环境工作分工>加强我市群众

文化设施建设的通知》要求，提高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标准。各

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不符合要求的按规范进行改扩建，没有条件

扩建的建议选址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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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人口规模

（万人）

项目名称 配置标准 设置要求

用地规模
（㎡）

建筑面积
（㎡）

街道

社区

5—10 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含青少年活
动中心、老年活

动中心）

3000-
12000

3000-
6000

必须设置

（1）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
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5 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含青少年活
动中心、老年活

动中心）

3000 3000 必须设置
（1）宜结合或靠近绿地设

置
（2）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

乡镇

5-10 乡镇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

—— ≥2000 必须设置

室外活动场面积原则上不
低于室内建筑面积，应配

备必要设施

3-5 —— ≥1500
＜3 —— ≥800

—— 博物馆 —— ＜4000 选择设置

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筑面积根据其服务人口

确定。 2018年前建成的，建筑面积应达到大型服务中心800-1500平

米（服务人口5-10万人）；中型服务中心500-800平米（服务人口3-

5万人）；小型服务中心300-500平米（服务人口小于3万人）。

2018年后(含2018年)进行改扩建的，建筑面积应达到大型服务

中心不少于2000平米（服务人口大于5万人）；中型服务中心不少于

1500平米（服务人口3-5万人）；小型服务中心不少于800平米（服

务人口小于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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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

级别 项目名称 配置标准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

（㎡）
室外活
动场地
（㎡）

居委会
社区

文化活动站 300-1200 ≥300 必须设置
（宜结合或靠近公共绿地设
置，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m）

村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300 ≥300 必须设置

强化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社区（居委会）设置社

区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服务人口约 1 万人，建筑面积 300-1200 

平方米，宜结合或靠近公共绿地进行设置，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 

米。村庄设置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300 平方

米。配套公共文化设施结合控规配建。村级设施结合村庄规划进行

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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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条 需求分析

常住人口

79.6万
常住人口

83万
常住人口

97万

2025 2035

1.人口预测

2.公共文化设施建筑总面积

蓟州区每万人拥有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达到1250㎡
以上，人口按照83万人进
行计算，则蓟州区公共文
化设施建筑面积需求总量

约为10.38万㎡。

蓟州区每万人拥有公共文

化设施面积达到1500㎡，
按照97万人口进行估算，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总

需求量约为19.40万㎡。

2025年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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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空间
布局

0404

第14条 基本思路

第15条 整体结构

第16条 区级及以上公共文化设施

第17条 乡镇（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

第18条 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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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 基本思路

构建涵盖两大系列，六大文化核心领域、三个层级的蓟州文化

设施服务新体系。通过新建和改扩建公共文化设施，大幅度提高蓟

州区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标准，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

差距，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形成城乡一体、布局合理、设施

完善、功能齐备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蓟州文化软实力。注重文化遗

产保护，挖掘文化内涵，突出蓟州特色和文化底蕴，推动新闻信息

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

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六大文化核心领域文化产业发展。努力健全

蓟州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积极搭建一个良性永续的文化产业网络，

支撑蓟州文化旅游和区域经济发展，建立蓟州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1+1的共同、有机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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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 整体结构

整体构建“廊带集聚、节点辐射”的文化空间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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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条 区级及以上公共文化设施

廊带集聚 蓟州文化设施空间布局整体集中在盘山景区至蓟州古城的
“燕山南麓文化走廊”和黄崖关长城至州河组团、下仓镇
的“州河文化带”。以蓟州历史城区为中心，集中布局区
级公共文化设施，增补公共文化设施类型，提高公共文化
设施配套标准；以街道及27个乡镇为分中心，提高乡镇
（街道）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和服务水平；同时结合
蓟州古城、盘山景区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自然资源和历
史文化资源，打造三个高质量特色文化旅游片区。

节点辐射 以村（社区）为节点，强化村庄和城区内居委会社区的公
共文化设施的配置。

通过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产业设施，形成廊

带集聚、节点辐射的文化空间总体结构，构建蓟州枢纽型文化空间
发展新格局。

规划区级及以上公共文化设施12处，主要集中在蓟州城区内。
其中现状保留8处，新建4处。

设施分类 设施名称
设施
级别

建筑面积
（㎡）

备注

图书阅览类
蓟州区公共图书馆 区级 3216 现状保留

蓟州区公共图书馆（新馆） 区级 20000 新建
蓟州区档案馆 区级 40086 新建

博物展览类
蓟州区文物博物馆（独乐寺） 区级 2811 现状保留

黄崖关长城博物馆 区级 332 现状保留
蓟州博物馆 区级 10000 新建

蓟州区地质博物馆 区级 5373 现状保留

盘山烈士陵园 区级 6670.23 现状保留
天津市蓟州区中上元古界地

质陈列馆
区级 300 现状保留

于庆成泥塑馆 区级 1683 现状保留
文化活动类 蓟州区文化馆 区级 11050 现状保留

蓟州区文化馆（美术馆）
（新馆）

区级 10000 新建

合计 111521.23
18



区级及以上文化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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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条 乡镇（街道）级公共文化设施

现状保留乡镇（街道）级文化设施27处。新增街道（社区）级

文化活动中心8处。

蓟州城区根据规划未来将形成10个10-15分钟生活圈，平均每处5

万人，按照每个生活圈设一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服务半径不大于

1000米。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含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占地面

积为3000-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6000平方米，可结合或者靠

近绿地设置。服务半径不宜大于1000米。

提高各乡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配套标准和建筑面积，提高万

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各乡镇结合未来发展需要和建设条件，

通过新建或改扩建达到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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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图



第18条 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

村（社区）级公共文化设施按照“一村一中心”的标准， 建设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处建筑面积≥300平方米，文化活动（健身）

场地≥300平方米，服务半径不小于300米。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可

不独立占地，可结合祠堂、公园、广场、居民健身场所等公共空间

设置。

以邦均镇为例：

邦均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2



文化产业发展
指引

05

第19条 文化产业发展行动战略

第20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类设施指引

第21条 市场类设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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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条 文化产业发展行动战略

“一片”

“两线”

“多点”

以世界地质公园建设为抓手，发展文化休闲、科普旅
游、自然生态旅游等

以蓟运河及长城军事文化线路、燕山南麓大道文化线
路串联相关资源，加强历史文化骨架展示。

结合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保护展示聚落古城文化。

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一片、两线、多点”的行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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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

九山顶

八仙山

九龙山

府君山

盘山

黄花山

第20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类设施指引

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推进文化配套设施建设。挖

掘六大文化主题，打造文化品牌。结合乡镇（街道）、村（社区）地

域特色文化、历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建设相关配套文化设

施。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前提，通过合理的活化利用，建设博物馆、

展示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并结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配套

需求，合理新建配套文化设施。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旅游文化特色村设立旅游服务设施，支持文旅融合发展。

25



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激活传统文化，推动活化利

用。结合文物保护建筑增设体验馆、文创基地，结合实际情况，探

索可观、可学、可游、可玩的“文物保护+旅游”新模式。

丰富非遗文化节事活动，例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将静态展示

与动态文化活动结合，提高非遗保护传承参与度，提升非物质遗产

市场化、产业化层次。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引入社会力量，在政府部门监管指导

下，参与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

第21条 市场类设施指引

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营造社会参与良好环境。鼓励社会

力量捐助或开办图书馆（室）、阅览室、博物馆、文化馆（室）、

剧院、音乐厅、科技馆、美术馆、文化公园（广场）、舞台等非营

利公共文化设施，为城乡群众就近参与文化活动提供平台。

鼓励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运营

支持民营文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采

购目录，推动形成优质优价的政府采购机制。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和运营。

2.将文化设施的建设与文化生产空间、文化消费空间相结合。

依托大型文化设施和项目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和巨大消费网络，形

成更广泛的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生态。吸引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和个人投资建设文化设施，建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

鼓励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与运营

将文化设施的建设与文化生产空间、文化消费空间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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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的文化投入，盘活现有闲置资源。

集约节约土地和经济成本，利用政府控制的公共物业或地产商闲

置的文化空间，以租赁形式向艺术家、文化人提供低成本创作空间，

或临时占用的形式文化宣传、展演或展示活动。调动社会积极性和

文化活跃性，丰富文化生活和内容。鼓励有条件的单位、企业和个

人利用这些空间依法筹建各类文化场馆，政府可给予适当经费补助

或免费提供必要的辅助设备器材和业务指导。

4.探索公共文化设施及相关服务进行部分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

分离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服务外包模式，

对具备条件的公共文化设施及服务，采用整体或部分外包的方式进

行社会化运作管理。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中来，将私人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展览馆，作为公共文化设

施和群众文化生活的主要补充。

探索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的文化投入，盘活现有闲置资源

探索公共文化设施及相关服务进行部分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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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规划

第22条 近期建设规划目标

第23条 公共文化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第24条 文化产业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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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条 近期建设规划目标

依据国家和天津市、蓟州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和标准要求

等，结合蓟州区实际，提出近期建设目标和建设计划。2025年,蓟州

区万人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达到1250㎡，万人拥有群众文化

建筑面积达到435㎡以上。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

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主要指标位居天

津前列。

第23条 公共文化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2025年新增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9000平米。城区范围结合居住

社区开发建设，新建街道（社区）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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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设施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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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集团 大盘山文化休闲康体养生园项目

旅游集团和盘山（长城）管理服务中心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天津段）项目

天津市渔阳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旅游纪念品研发项目

梨木台水云间民宿项目

梨木台景区观光索道项目

梨木台景区游览线项目

杨津庄镇
牡丹特色小镇

官庄镇 春山里项目

渔阳镇

无终禅谷

西井峪文化旅游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渔阳美术馆

渔阳书院

非遗博览和工坊

渔阳乐府和戏院

当代艺术中心

下营镇

山中天度假村项目

前干涧生态观光园

大平安景区化村打造

天台山车神架景区提升及4A级景区创
建项目

花果峪休闲农业园

西大峪长寿山度假村

罗庄子镇
玉龙滑雪场改扩建

杨庄乡村旅游度假中心

别山镇
别山镇红花峪桑葚基地标准化建设项

目

侯家营镇
侯家营镇“十里菏海”现代旅游观光

农业项目

出头岭镇

大安平郊野公园

张家大院

蓟东一号山庄

上仓镇
程家庄旅游示范区

燕子李三故里旅游度假村项目

礼明庄镇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
邦均镇 邦均乡野公园
穿芳峪 小穿乡野公园

文化产业设施近期建设项目库

第24条 公共文化设施近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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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设施近期建设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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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实施保障
措施

第25条 纳入规划，保证规模总量

第26条 强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第27条 重视非遗传承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第28条 加大文化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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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条 纳入规划，保证规模总量

多措并举推动项目落地实施。对近期重点项目纳入全市“多

规合一”数据平台，优先安排落地；结合城市更新改造，健全

文化设施配建机制，鼓励在城市更新改造中以公建配套、活化利用、

特色开发等方式配套建设。将公共文化设施纳入法定规划，需独立

占地的设施必须预留充足用地，需合建的必须保证建筑规模。

第26条 强化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严禁随意改变现有文化设施的使用性质和用途。针对乡镇（街

道）、村（社区）不同特点，按照“乡镇（街道）10分钟、乡村

10里步行文化圈”的服务范围进行配置。乡镇（街道）级、村（社

区）级文化设施宜与其它基层公共服务设施联合设置。

第27条 重视非遗传承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突出蓟州区文化特色与古城风韵，结合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发展以及文化宣传的配套需求，做好蓟州关帝庙恢复、蓟

州古城西半部城墙和瓮城恢复，增加古城游览空间，合理推动历史建

筑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活化利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赋予历史建筑新

的功能，可作为博物馆、陈列馆、展览馆以及其它合法用途的设施。

结合文化旅游、学术研究、非遗传承、文创产品开发等，发展能

够挖掘文物价值和体现文物内涵的文化产业，并延伸活化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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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条 加大文化投资力度，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

例，对公共文化机构正常运转和开展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所需经

费予以保障。提高公益性文化设施的社会化程度，实现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的多元化，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根据国家、

省、市有关文件精神，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在政府部门监管指导

下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运营，完善实施办法和政策激励机制。

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

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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